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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评价报告信息公开表

被评价单位名称 赛迈科先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评价项目名称/项 目

编号

赛迈科先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产50000件/套半导体用新材料技改项目之

601仓库 安全预评价报告/道宇【评】字第2312003号

项目简介 (含图片)

赛迈科先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31日，原名中钢新型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位于浙江省湖州市雉城镇中钢大道9号（湖州市长

兴县画溪街道中钢大道9号），法定代表人为屈睿航。经营范围包括特种石

墨、核石墨、有色金属、材料石墨、碳末粉类、炭基复合材料、天然石墨材

料、半导体石墨生产及销售、检验检测及相关技术服务，本公司自产产品的

进出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

的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限制类、禁止类项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赛迈科先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市场发展前景，调研相关行业现状的

基础上，拟在长兴生产基地厂区内实施年产50000件/套半导体用新材料技改

项目（原备案名称是：年产50000件/套半导体级超高纯石墨及碳构件技改项

目，2023年2月8日变更名称），项目已取得长兴县浙江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出具的《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赋码）信息表》（项目代码

：2201-330522-04-02-308729）。该项目企业已委托浙江道宇安环科技有限

公司于2022年5月完成了预评价报告（报告名称是：赛迈科先进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年产50000件/套半导体级超高纯石墨及碳构件技改项目安全预评价报

告），报告审核完成出版后，企业拟新建601仓库，用于储存该项目原依托

812车间中间仓库等储存的物料，故重新进行了备案，增加了601仓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订）、《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第645号修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安监总局令[2010] 36号发布，安监总局令[2015]

77号、应急部公告[2018]12号修正)和 《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

修改〈浙江省冶金等工贸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规

定〉的通知》（浙安监管综〔2017〕45号）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赛

迈科先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浙江道宇安环科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开展安

全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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